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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0 版）
3.在履行相应的公告等义务后，控股股东将在满足法定条件下依照增持方

案所规定的价格区间、期限实施增持。 除非出现下列情形，控股股东将在增持
方案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且增持股票的数量将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1）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
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3）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控股股东需要履行要约收购
义务且控股股东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三）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有关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在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如公司股票仍未满足“公
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之条件，并且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
定上市条件或促使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时， 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将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 90 日内增持公司股票。

2.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实施前述稳定公司股价的方案时，用于增持股
票的资金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于公司取得税后薪酬总额的 10% ， 且年度用于增
持股份的资金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于公司取得的薪酬总额；增持完成后，公司的
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终止：
（1）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已高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2）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
条件；（3） 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
收购。

4.对于公司未来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在其作出承诺履行
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要求并签订相应的书
面承诺函后，方可聘任。

（四）稳定股价措施的再度触发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后， 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

措施的条件，则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
按照上述措施履行相关义务。在每一个自然年度，公司需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的义务仅限一次。 ”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1、发行人的承诺
“1. 公司保证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

的，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
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1. 本公司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

诈发行的情形。
2.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
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四、股份回购和股份购回的措施和承诺
1、发行人的承诺
“一、启动股份回购及购回措施的条件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如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被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为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的，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性影响的，
公司将依法从投资者手中回购及购回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以及转让的限售
股。

二、股份回购及购回措施的启动程序
1.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

的阶段内，则公司将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本次公开发行 A
股的募集资金， 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缴纳股票申购款
的投资者。

2.若上述情形发生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公司
董事会将在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最终认定或处罚
决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依法回
购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按照发行价格加新股上市日至回购日期间的同
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或不低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
露材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问题进行立案稽查之日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公司如有分红、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价格应相应调整），或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价格，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

3.当公司未来涉及股份回购时，公司应同时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三、约束措施
1.公司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发行时已作出的关于股份回购、购回措施的相应

承诺。
2. 公司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回

购、购回预案的制定、实施等进行监督，并承担法律责任。 在启动股份回购、购
回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果公司未采取上述股份回购、购回的具体措施的，公
司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
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

（2）因未能履行该项承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将依据证券监管部门
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及金额进行赔偿。 ”

2、控股股东的承诺
“1.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如本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申报文件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
机关认定为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性影响的， 则本公司承诺将极力督促合
肥江航依法从投资者手中回购及购回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以及转让的限售
股。

2. 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材料所
载之内容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据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
及金额进行赔偿。 ”

五、相关主体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承诺如下：
一、 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开作出的相关承诺中已经

包含约束措施的，则以该等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准；若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
违反该等承诺， 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同意采取该等承诺中已经明确的约束
措施。

二、 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开作出的相关承诺未包含
约束措施的， 如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
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
实施完毕。

1. 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
体原因；

3.对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4.不得转让发行人的股份。 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
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5.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并同
意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如违反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如该
等已违反的承诺仍可继续履行，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将继续履行该等承诺。

三、 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开作出的相关承诺未包含
约束措施的， 如发行人 /本企业 /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
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
施完毕。

1.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投资
者利益。

六、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1、发行人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者损失以经人民法院认定或与公司
协商确定的金额为准。 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
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者损失以经人民法院认定或与公
司协商确定的金额为准。 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
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者损失以经人民法院认定或与公司
协商确定的金额为准。 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

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
4、保荐机构的承诺
发行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七、中介机构承诺
1、发行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承诺：本保

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
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发行人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3、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因
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本机构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八、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
措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
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
事项作出了承诺， 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了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
措施。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
体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就本次发行上市作出的相关承诺及未能履行相
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已经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签署， 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相关承诺主体
提出的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0 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3, 788, 816.20 270, 539, 270.6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99, 573, 750.79 127, 760, 381.26
应收账款 476, 014, 315.50 357, 746, 724.66
应收款项融资 1, 343, 227.00 31, 653, 860.68
预付款项 36, 094, 981.34 11, 901, 501.27
其他应收款 9, 412, 525.74 9, 209, 220.71
存货 348, 749, 566.24 281, 888, 082.5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 164, 632.20 1, 380, 757.68
流动资产合计 1, 158, 141, 815.01 1, 092, 079, 799.50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 080, 090.77 6, 498, 640.6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22, 660, 587.51 543, 421, 913.31
在建工程 25, 365, 793.87 25, 695, 281.87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5, 609, 711.99 67, 685, 819.0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 278, 636.46 4, 142, 770.6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 445, 497.32 27, 648, 810.95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 523, 232.75 29, 590, 037.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684, 963, 550.67 704, 683, 274.55
资产总计 1, 843, 105, 365.68 1, 796, 763, 074.05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 000, 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59, 077, 744.69 92, 615, 136.82

应付账款 303, 470, 489.88 239, 732, 704.58

预收款项 16, 722, 307.69 37, 233, 917.09

应付职工薪酬 33, 882, 790.88 44, 644, 846.84

应交税费 11, 992, 517.73 5, 285, 935.35

其他应付款 40, 886, 242.87 110, 566, 617.3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86, 032, 093.74 530, 079, 158.0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9, 038, 095.29 13, 689, 192.7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81, 398, 736.84 86, 171, 944.03

预计负债 13, 576, 924.19 12, 610, 457.83

递延收益 342, 249, 294.30 349, 867, 129.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6, 263, 050.62 462, 338, 724.35

负债合计 932, 295, 144.36 992, 417, 882.39

股东权益：

股本 302, 808, 350.00 302, 808, 3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90, 829, 098.76 390, 829, 098.7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 210, 000.00 2, 210, 000.00

专项储备 22, 127, 041.53 20, 698, 319.79

盈余公积 10, 276, 005.15 10, 276, 005.15

未分配利润 182, 559, 725.88 77, 523, 417.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910, 810, 221.32 804, 345, 191.66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910, 810, 221.32 804, 345, 191.6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 843, 105, 365.68 1, 796, 763, 074.05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1-6 月 2019年 1-6 月

一、营业总收入 353, 742, 798.32 349, 836, 728.46
其中：营业收入 353, 742, 798.32 349, 836, 728.46
二、营业总成本 255, 013, 435.53 278, 385, 753.56
其中：营业成本 190, 750, 055.50 198, 780, 325.84
税金及附加 1, 480, 896.51 1, 560, 415.51
销售费用 10, 077, 793.53 9, 989, 096.02
管理费用 45, 643, 024.14 47, 924, 747.44
研发费用 13, 164, 008.33 10, 476, 959.13
财务费用 738, 212.26 1, 477, 444.48
其中：利息费用 126, 334.53 649, 983.78
利息收入 1, 053, 815.50 1, 020, 929.12
加：其他收益 19, 010, 332.31 13, 726, 795.4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 581, 450.08 -1, 399, 758.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 581, 450.08 -1, 399, 758.8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 575, 759.60 -8, 076, 915.9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 264, 795.14 -99, 849.2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9, 321, 145.18 83, 778, 011.48
加：营业外收入 47, 837.01 1, 334, 926.23
减：营业外支出 180, 138.61 153, 128.6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9, 188, 843.58 84, 959, 809.08
减：所得税费用 14, 152, 535.66 11, 027, 635.3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5, 036, 307.92 73, 932, 173.75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5, 036, 307.92 73, 932, 173.7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05, 036, 307.92 73, 932, 173.75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00 210, 000.00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00 210, 000.00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0.00 210, 000.00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0.00 210, 000.00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
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05, 036, 307.92 74, 142, 173.75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5, 036, 307.92 74, 142, 173.7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35 0.2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5 0.24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1-6 月 2019年 1-6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56, 582, 795.14 142, 964, 454.8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 690, 060.94 20, 634, 410.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6, 272, 856.08 163, 598, 865.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8, 304, 875.04 138, 621, 344.4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5, 946, 682.97 96, 100, 117.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9, 478, 822.31 6, 572, 639.6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013, 173.65 45, 449, 422.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5, 743, 553.97 286, 743, 52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 470, 697.89 -123, 144, 658.3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7, 282, 925.66 22, 087, 636.89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 282, 925.66 22, 087, 636.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 282, 925.66 -22, 087, 636.8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 000, 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17, 117.00 15, 063, 606.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 817, 117.00 15, 063, 606.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0, 225, 150.84 1, 262, 026.9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930, 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 155, 150.84 1, 262, 026.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 338, 033.84 13, 801, 579.0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8, 091, 657.39 -131, 430, 716.1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6, 515, 599.56 237, 185, 503.3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8, 423, 942.17 105, 754, 787.19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9, 030, 502.19 227, 069, 173.18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0, 495, 710.53 97, 198, 993.01
应收账款 340, 317, 285.90 239, 813, 004.41
应收款项融资 1, 343, 227.00 11, 739, 908.00
预付款项 30, 997, 915.23 10, 610, 028.90
其他应收款 39, 367, 552.21 35, 279, 045.96
存货 276, 507, 763.38 223, 090, 836.8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8, 161, 632.20 51, 026, 958.70
流动资产合计 946, 221, 588.64 895, 827, 948.96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5, 497, 057.55 83, 915, 607.4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51, 918, 145.43 52, 715, 316.77
固定资产 466, 068, 296.75 485, 775, 195.84
在建工程 25, 365, 793.87 25, 695, 281.87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4, 286, 882.15 66, 888, 385.0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 082, 633.51 1, 813, 161.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 219, 593.21 15, 422, 906.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 523, 232.75 29, 590, 037.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741, 961, 635.22 761, 815, 893.42

资产总计 1, 688, 183, 223.86 1, 657, 643, 842.38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41, 936, 037.31 64, 908, 608.70
应付账款 238, 317, 125.33 186, 031, 941.00
预收款项 5, 014, 354.57 16, 728, 802.00
应付职工薪酬 27, 608, 113.56 34, 583, 846.84
应交税费 11, 743, 632.37 5, 178, 119.78
其他应付款 30, 535, 500.05 97, 027, 194.8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55, 154, 763.19 404, 458, 513.1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9, 038, 095.29 13, 689, 192.7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75, 364, 802.59 78, 940, 296.79
预计负债 2, 799, 066.95 1, 986, 138.74
递延收益 341, 155, 602.66 348, 548, 139.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8, 357, 567.49 443, 163, 767.58
负债合计 783, 512, 330.68 847, 622, 280.70
股东权益：
股本 302, 808, 350.00 302, 808, 3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90, 829, 098.76 390, 829, 098.7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 150, 000.00 2, 150, 000.00
专项储备 11, 725, 556.04 11, 018, 643.64
盈余公积 10, 276, 005.15 10, 276, 005.15
未分配利润 186, 881, 883.23 92, 939, 464.13
股东权益合计 904, 670, 893.18 810, 021, 561.6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 688, 183, 223.86 1, 657, 643, 842.38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利润表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1-6 月 2019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274, 803, 227.85 262, 015, 150.25
减：营业成本 143, 100, 545.18 138, 590, 899.15
税金及附加 1, 310, 366.38 1, 345, 581.63
销售费用 2, 321, 133.16 1, 542, 520.30
管理费用 35, 628, 358.52 37, 000, 307.66
研发费用 9, 052, 089.78 6, 904, 251.20
财务费用 662, 098.89 1, 238, 429.27
其中：利息费用 588, 084.87
利息收入 992, 001.67 1, 000, 050.73
加：其他收益 17, 557, 157.53 11, 057, 693.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 581, 450.08 -1, 399, 758.8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 581, 450.08 -1, 399, 758.8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 000, 340.00 -9, 540, 321.4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 256, 061.37 1, 032, 967.6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8, 123, 644.92 76, 543, 741.44
加：营业外收入 37, 837.01 1, 256, 720.10
减：营业外支出 66, 527.17 115, 273.4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8, 094, 954.76 77, 685, 188.05
减：所得税费用 14, 152, 535.66 10, 480, 381.9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93, 942, 419.10 67, 204, 806.1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3, 942, 419.10 67, 204, 806.11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00 210, 000.0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0.00 210, 000.00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0.00 210, 000.00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
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93, 942, 419.10 67, 414, 806.11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
释 2020年 1-6 月 2019年 1-6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5, 334, 451.42 96, 086, 300.0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 031, 316.75 16, 925, 857.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2, 365, 768.17 113, 012, 157.0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1, 783, 048.57 107, 297, 376.3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 268, 560.89 69, 424, 876.88

支付的各项税费 8, 646, 252.22 3, 061, 548.4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 695, 425.96 37, 165, 799.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 393, 287.64 216, 949, 60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 027, 519.47 -103, 937, 444.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5, 000, 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 000, 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 974, 350.21 21, 273, 640.34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 974, 350.21 21, 273, 640.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 025, 649.79 -21, 273, 640.3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17, 117.00 15, 063, 606.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7, 117.00 15, 063, 606.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70, 174, 600.00 1, 262, 026.9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 930, 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 104, 600.00 1, 262, 026.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 287, 483.00 13, 801, 579.0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89, 352.68 -111, 409, 505.5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7, 319, 683.29 215, 334, 443.1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 030, 330.61 103, 924, 937.59

法定代表人：宋祖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华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